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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閩南文化創意繪畫大賽 

活動簡章 

壹、緣起： 

桃園市擁有深厚之閩南文化底蘊，為推動本市傳統文化之當代轉譯與創新發

展，並培養市民及青年世代對在地文化之認同與參與，特辦理本創意繪畫大賽。

透過藝術創作形式，鼓勵參賽者融合閩南傳統文化元素與現代生活意象，展現桃

園閩南文化之多元風貌與創新視角。 

貳、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二、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參、徵件內容： 

一、參賽者應以桃園市轄內之閩南文化相關元素（如廟宇建築、節慶活動、傳

統戲曲、民俗信仰、服飾、生活器物等，舉例不以此為限）為創作基礎，

並結合下列創意方向之一或多項進行表現： 

(一)未來想像：以智慧城市或未來生活情境為背景，重新詮釋傳統文化樣貌。。 

(二)IP 角色設計：將神將或民俗傳說角色進行創意轉化與角色化設計。 

二、作品內容須能清楚辨識與桃園閩南文化之關聯性。 

肆、參加對象： 

一、凡設籍於桃園市或就學。、就 於桃園市之民眾，且符合各徵件組別資格者，

均得報名參加。 

二、每人每組限投稿 1件作品，得跨組報名。 

伍、作品規格： 

一、手繪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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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 8 開圖畫紙（約 26。×。38 公分）。 

(二)以平面創作為主，風格與媒材不限，但不得呈現對話漫畫、海報或任何

文字標語。 

(三)不接受立體、拼貼或易脫落素材。 

二、電繪組： 

(一)參賽作品須為原創，著作權歸屬原創作者所有。作品不得使用生成式 AI

相關技術輔助創作，亦不接受以 3D 建模製作之作品。 

(二)作品輸出規格： 

1.解析度：300。dpi。 

2.作品尺寸：26。×。38。公分。 

3.色彩模式：請採 CMYK 格式。。 

4.檔案格式：輸出紙本作品繳交外，亦須繳交 JPG 檔，並另提供保留可

編輯圖層之原始檔（如。.psd。或。.ai），以供原創性查驗。 

5.檔名規範：請依規定統一命名為「電繪組_身分組_姓名_作品名稱」。，例

如【電繪組_國中組_王 OO_閩南文化】。 

三、漫畫組。：參賽作品須為原創新作，並具完整故事性，作品須包含封面或刊

頭，並提交作品數位檔案，參賽者可選擇以頁漫或條漫的形式投稿。 

(一)頁漫組： 

1.作品頁數須為。8。頁以上、32 頁以下。 

2.作品輸出規格： 

(1)解析度：300。dpi。 

(2)單頁尺寸：B4（完稿尺寸 25.7。×。36.4 公分，含出血 0.3 公分）。 

(3)色彩模式：彩色作品請採 CMYK 格式；黑白作品請採單色（網點）處

理。 

(4)閱讀方向：採右翻形式。 

(5)檔案格式：輸出紙本作品繳交外，亦須繳交 JPG 檔（每頁輸出），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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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提供保留可編輯圖層之原始檔（如。.psd。或。.ai），以供原創性

查驗。 

(6)檔名規範：請依規定統一命名為「組別_姓名_作品名稱」，例如【頁

漫組_成人組_高 OO_桃園廟宇】。 

(7)若作品為手繪，原稿請自行留存，並自行掃描成上述格式。 

(二)條漫組： 

1.作品總格數須為。30。格以上、200。格以下。 

2.作品輸出規格： 

(1)每張圖片寬度。960px，高度不超過。2000px。 

(2)色彩模式：彩色作品請採 RGB 格式；黑白作品請採單色（網點）處

理。 

(3)檔案格式：須繳交 JPG 檔，並另提供保留可編輯圖層之原始檔

（如。.psd。或。.ai），以供原創性查驗。 

(4)檔名規範：請依規定統一命名為「組別_姓名_作品名稱」，例如【條

漫組_成人組_吳 OO_桃園藝閣】。 

(5)若作品為手繪，原稿請自行留存，並自行掃描成上述格式。 

陸、徵件期程： 

一、徵件期間：115 年 6月 1 日至 8月 31 日下午 4時止。 

二、評審期間：115 年 9月。 

三、公布結果：115 年 10 月初。得獎名單預計公佈於八塊厝民俗藝術村網站及

粉專，並以電話及電子郵件各別通知得獎者。 

四、頒獎典禮：115 年 10 月 17 日。 

五、如有異動，將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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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徵件組別： 

組別 資格 參賽類型 

國小組 以 114 學年度為準，國小學童。 手繪組 

國中組 以 114 學年度為準，國中學童。 手繪組／電繪組／漫畫組 

高中組 以 114 學年度為準，高中學童。 手繪組／電繪組／漫畫組 

成年組 年滿 18 歲以上之民眾。 手繪組／電繪組／漫畫組 

捌、收件方式： 

一、現場交件：115 年 8月 31 日前，於開館時間親送至八塊厝民俗藝術村服務

台。 

二、郵寄：115 年 8 月 31 日前郵寄「334 桃園市八德區重慶街 36-1 號（八塊

厝民俗藝術村）收」。 

三、收件截止以現場受理時間或郵戳為準。 

四、電繪組及漫畫組除了紙本輸出作品後提送，請另行上傳 JPG 定稿檔案至以

下指定之線上表單。 

(一)電繪組。（檔案不得超過 10MB）。：https://forms.gle/wdqUjyii3R8zqwYW9。 

(二)漫畫組。（檔案不得超過 100MB）。：https://forms.gle/AzWGNyrtrirkqsLeA。 

玖、送件規定： 

一、參賽者應以正楷填妥報名表。（件件 1）。、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件件 2）、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件件 3），並與作品同時提送，以

免影響得獎相關權益及通知。 

二、作品請勿裱框，並妥善包裝寄送或送達。 

壹拾、評審方式：由主辦單位遴聘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進行評審，

為各組作品選出金獎。1。名、銀獎。1。名、銅獎。1。名、佳作。2。名，必要時

https://forms.gle/wdqUjyii3R8zqwYW9
https://forms.gle/AzWGNyrtrirkqsL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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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從缺。評審結果為最終決定，參賽者不得異議。 

項目 比重 說明 

主題表達 40% 桃園閩南文化元素之轉譯深度與精準度 

創意思考 40% 傳統與現代融合之創新性與獨特性 

內容表現 20% 筆法、色彩應用及整體視覺美感 

壹拾壹、競賽獎金：總獎金 22 萬元整，得獎者均頒發獎狀一紙。 

一、手繪組 

組別 金獎 1名 銀獎 1名 銅獎 1名 佳作 2名 總計 

國小組 。2,500 元 。1,500 元 。1,000 元 。500 元 。6,000 元 

國中組 。5,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12,000 元 

高中組 。8,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1,500 元 。19,000 元 

成年組 。10,000 元 。7,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26,000 元 

二、電繪組 

組別 金獎 1名 銀獎 1名 銅獎 1名 佳作 2名 總計 

國中組 。5,000 元 。3,000 元 。2,000 元 。1,000 元 。12,000 元 

高中組 。8,000 元 。5,000 元 。3,000 元 。1,500 元 。19,000 元 

成年組 。10,000 元 。7,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26,000 元 

三、漫畫組 

組別 金獎 1名 銀獎 1名 銅獎 1名 佳作 2名 總計 

頁漫組 30,000 元 15,000 元 10,000 元 3,000 元 61,000 元 

條漫組 20,000 元 10,000 元 5,000 元 2,000 元 3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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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貳、注意事項 

一、比賽作品須為參賽者本人原創，且未曾於國內外其他公開競賽中入選或得

獎，不得有冒名頂替、代筆或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

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或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相關法律責任由

參賽者自行負責。 

二、所有參賽作品投件後一律恕不退件。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仍歸原作者所

有，惟參賽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享有非專屬、無償、永久之使用權，得基

於教育、推廣、展示、出版、宣傳及相關行政目的進行重製、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及編輯利用，不另支付權利金。 

三、得獎者須配合出席 115 年 10 月 17 日頒獎典禮，並於當日完成獎項領取及

相關行政程序；如因故無法出席，應於頒獎典禮次日起 3日內(含當日)領

取，逾期未辦理者，視同放棄得獎資格。 

四、依中華民國稅法規定，中獎之獎金或給與凡價值超過新臺幣 1,000 元者，

須申報所得；價值超過新臺幣（含）2萬元者，依法須扣除 10%。稅金。 

五、參賽者視同同意本簡章各項規定，主辦單位得依實際需要修正、補充或變

更本簡章內容，並保留修改、變更或取消活動之權利。，有關息公公告於桃

園市文化局、八塊厝民俗藝術村官方網站與社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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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閩南文化創意繪畫大賽。。報名表 

參賽組別 

□手繪組 □電繪組 □頁漫組 □條漫組 

□國小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成人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成人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成人組 

□國中組 

□高中組 

□成人組 

參賽者姓名  生日  

法定代理人  聯絡電話  

通息地址  

電子信箱  

就讀學校 

（成人組勿填） 
 

作品主題 

（15 字以內） 
 

作品說明 

（300 字以內） 
 

件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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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 

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為辦理「桃園閩南文化創意繪畫大賽」

（以下簡稱本活動），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資法）第 8條規定，向您告

知下列事項，請於參賽前務必詳閱： 

一、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本活動之報名、身分核對、競賽聯繫、獎項頒發、稅

務申報、成果發表及後續文化推廣相關行政作 之目的。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包括姓名、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聯絡電話、通

息地址、電子郵件信箱、就讀學校（學生組適用）。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 期間：自報名起至活動結束後相關行政作 完成之日，或依法令規定應

保存之期限（如稅法、會計法規定）。 

(二) 地區：中華民國境內。 

(三) 對象：本局、受本局委託辦理本活動之執行單位、相關補助機關、稅務

機關。 

(四) 方式：以電子文件、紙本或其他合於當時科學技術之適當方式進行處理

及利用。 

四、依個資法第 3條規定，您得行使之權利：您就本局保有之個人資料，得向本

局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或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要

求刪除。 

五、不提供個人資料所致之權益影響：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

若拒絕提供或提供之資料不完全、不正確，將導致無法完成活動報名，或喪

失參賽及得獎領獎之資格。 

  

件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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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 

本人已詳閱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8條規定所

告知事項，並充分了解貴局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

途。 

 

本人謹報名參加「桃園閩南文化創意繪畫大賽」，並同意貴局得依申

請表所填列之通息資料，作為活動聯繫、通知、文書送達及相關行政作

 之用，並於前開目的範圍內，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蒐集、處理

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此致。桃園市政府文化局 

 

 

 

親自簽名：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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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以下簡稱甲方）同意參加「桃園閩南文化創意繪畫大賽」，並就參賽作

品（以下簡稱本作品）無償授權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乙方）依下列條款

利用： 

一、原創保證與賠償：甲方保證本作品為其原創創作，未曾公開發表，且無侵害

他人著作權、商標權或其他權利之情事。若有第三人主張權利，由甲方自負

法律責任；如因而致乙方受有損害（包括但不限於訴訟費、律師費、賠償金），

甲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授權利用方式：甲方同意非專屬授權乙方於推廣本活動及文化、藝術、教育

宣傳等非營利目的範圍內，得不限次數重製、改作、編輯、出版、公開展示、

公開傳輸、散布本作品及其相關圖文內容。 

三、授權地域與期間： 

(一) 地域：不限地區（含國內外）。 

(二) 期間：永久有效。 

四、著作人格權之約定：甲方同意於上述授權利用範圍內，對乙方及其授權之人

不行使著作人格權。乙方於利用本作品時，應以適當方式標示甲方姓名。 

五、權利保留：本授權為非專屬授權，甲方仍保有本作品之著作財產權，並得自

行利用或另行授權第三人，但不得影響本同意書已授予乙方之權利。 

立同意書人(簽名或用印)： 

本人或代表人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地址： 

【法定代理人】(參賽者如未滿 18 歲，須由法定代理人共同簽署) 

法定代理人簽名： 

身分證字號： 

中華民國。。。。。年。。。。。月。。。。。日 

件件 3 


